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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给企业员 工发放年奖 ， 原是 １ ９ ４９ 年 以 前苏 州地 区 工商 企业 普遍 实行

的做法 。 在物价飞 涨 、 民 不聊 生 的 民 国 晚 期 ， 年奖发放成 为工人 向企业主 争取权益

的 重 要 内 容 。 由 此 ， 年奖作为企业主追求 剩余价值最 大化 手段 的 属 性得 以 呈现 。 新

中 国 成立后 ，
工人阶级成 为 国 家主人 ， 但 由于 历史延续 暨新 民 主主义经济 的 混合性

等原 因 ， 企业 年奖 制度被全面 继承 。 １ ９５ ３ 年过渡 时期 总路 线公布后 ， 年 奖制 度开

始 出 现 明 显变 化 。 社会 主义 改造基本 完成 的 １ ９５ ６ 年
，
年 奖制 度被取 消

，
工人 阶级

利 益得到 保障 。 改革开放后 实行的年奖 制度属 于制度创 新 ， 并非筒 单 回 归 。 这一 演

变过程 与 社会主义 国 家属性 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历史定位相适应 ， 体现 了 工人 与

国 家利 益 的统 一 ， 但其 中充 满叠加性与 混 杂 性的复 杂 因 素 ， 需要 秉持马克 思主 义历

史主义原 则 ， 细腻地 予 以揭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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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资是劳动者以货币或其他物质形式所得的 回报 。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的社

会中 ， 薪资背后存在的是不同的劳动关系与生产关系 ， 但这种不同的劳动关系与生

产关系 ， 往往被薪资所具有的一般性形式所掩盖 。 因此 ， 探讨薪资的演变过程 ， 不

能专注于它的一般性形式 ， 而应探究其实质属性与实质内容 。

１ ９４９ 年前后的苏州地区 ， 经济结构十分复杂 ， 层次也很多样 。 既有像苏纶纺织

厂这样的规模企业 ， 又有难以准确计数的中小企业 ；
既有像苏州铁工厂这样的重工

业 ， 又有数量十分庞大的轻工和服务业 ； 既有官僚企业 ， 更有遍布城乡 的个体 、 私

营企业 。 这些企业的薪资 ， 无论具有怎样外在的形式 ， 都以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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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 。 随着新中 国的成立 ， 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进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

的转型阶段 ， 薪资的性质与形式也随之进人转型期 。 但是 ， 这一转型过程并不像 自

然的行程一样 自行完成 。 考察学界鲜有涉及的 ２ 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中前期苏州地区工商

企业年奖制度的演变过程 ， 会发现在急速转型的 ２０ 世纪 ５ ０ 年代 ， 数量众多 、 个体

差异很大的工商企业中的年奖制度 ， 向着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新时代过渡 ， 其中充

满叠加性与混杂性的复杂因素 。 这些因素折射出 ， 历史进步的脚步总是伴随曲折与

艰难 ， 甚至进步制度的受益者 ， 也会经受震荡 ， 但历史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 。

一

、 资本剥削属性的企业年奖

年奖是年终酬金 、 年赏 、 年终双薪 、 年终奖金等的别称或简称 ， 也有称其为茶

金或压岁钱 、 红包的 ， 通常在春节前发放 。 其发放与否及发放多少 ， 主要依据企业

员工的勤惰 、 绩效以及企业经营状况而定 ，

一般为平时一个月 的工资数 。 员工表现

或企业营业情况特别好的 ， 或物价波动剧烈时 ， 也有超过一个月 乃至几个月工资的

情况 。
① 部分行业或企业也有按营业额提成 （称拆账 ）

， 或 以升工等形式发放 。
② 企

业营业亏损或较差 ， 则没有或发放少量年奖 ， 但这种情况较少见 。 企业主给工人发

放年奖就像年终分红一样 ， 既是经营情况 良好的反映 ， 也蕴含对工人来年能更努力

工作 ， 以取得更好经营绩效的期待 ， 但其最终 目 的是利润最大化 。

苏州地区的企业年奖发放始于何时 ， 已无从精确查考 。 但迟至 ２ ０世纪二三十年

代 ， 在苏南地区的 民族工商企业中 ， 年奖制度已相当普遍 。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后期 ，

无锡福新等厂就曾在
“

每年阴历十二月一律 （给员工） 增加津贴工资一个月
”

。
③ 这

是年奖制度的雏形 。 从 ２０世纪 ３０ 年代起 ， 上海 申新一厂已经出现
“

月 赏
”

、

“

年赏
”

制度 。 所谓
“

年赏
”

， 指
“
一年一次的赏钱

”

。 每届年底 ， 资本家在结算利润后 ， 从

① 参见吴县衣业 同业 公会 ： 《致吴县估衣业职 业工会函 》 ， １ ９４８ 年 １ 月 ２５ 日 ， 电子版档 号

１ １ ３
－

００ １
－０ ２４０

－

００４ ， 苏 州 市档案馆藏 。 （本文所 引 档 案资料 ，
均 藏 苏州 市挡案馆 ；

纸质版

和 电 子版档 案 的 档 号编 排方 法 略有差 异 ， 除 已 注 明 电 子版者 外 ， 其余 均 为 纸 质档 案

资料 ）

② 升工和 赏工 ， 是每一个 月 或 一
“

关 饷
”

， 在工人应得 的 工资基础 上再加上 几 天工资 。 参

见上海社会科学 院 经 济研 究所 编 ： 《荣 家企 业 史 料 》 下 册 ， 上 海 ： 上海人 民 出 版 社 ，

１ ９８０ 年 ， 第 ３３ ５ 页 。 旧 中 国企业为 鼓励 工人生 产 ，
对其 奖励形 式是非 常 多 的 ， 除年奖

外 ，
还有勤续奖 （ 也称升工 ） 、 月 奖 、 出 品 奖 （仅在计件工 资 中 实行 ， 分质量好 的 重 赏

和速度快 的 快赏两 种 ）
，
以及节假 日 奖 等 ， 此外还有分红 、 津贴 （如加班津贴和 物价波

动 时 的米贴 ） 等 。 参见 王晓 雄主编 ： 《 苏 州 劳 动保 障 志 （ １ ９４９
一

２００５ ） 》
， 苏 州 ： 苏 州

大 学 出版社 ，
２０ ０９ 年 ， 第 ４６

—

４７ 页 。

③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 史组编 ：
《荣家企业 史料 》 上册 ， 上海 ： 上海人 民 出版

社 ，
１ ９６２ 年 ， 第 ３４ 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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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中抽 出
一部分 ， 用来

“

赏
”

给职工 ， 但数量并不确定 ， 相互间 的差别也较大 。

上海申新九厂保全部工头的年奖高达 １ 〇〇 元 ， 而普通女工只有 ３
—

５ 元。 同时 ， 年赏

的发放对象是在该厂工作一年以上的老员工 ， 因此具有稳定工人结构 、 限制其跳厂

的作用 。
① 刘鸿生属下的企业至迟到 ２ ０ 世纪 ３ ０ 年代 ， 也已较普遍地确立年奖制度 ，

一般是事先许下承诺 ， 农历年关将近时予以兑现 ， 目 的是希望职工能付出
“

过度之

工作
”

， 创造尽可能多的利润 。
② 显然 ，

一个
“

赏
”

字 ， 掩盖了剥削的实质 。 其实 ，

所谓
“

赏
”

与
“

奖
”

， 无非是资本家以精致修辞包装而不同于直接剥削的另
一

种剥削

手段而已 。

然而 ， 所谓
“

年赏
”一旦形成惯例 ， 也会成为工人要求资本家减轻剥削的手段 。

抗战胜利后 ， 物价飞涨 ， 民不聊生 ， 工人生活同样受到严重影响 ， 年奖发放亦更多

地须经过工人斗争才能获得 。 从 １ ９４５ 年底到 １ ９４ ６ 年初起 ， 苏南地区工商企业工人

要求发放年赏的斗争时有发生 。 如上海福新各厂工人在 １ ９４５ 年 １ １ 月 中上旬就向厂

方提出
“

发给年终双薪
”

的要求 。 １ ９４６ 年 １ １ 月 ， 上海市面粉业产业工会又向该业

同业公会提出发放相当于工人年度工资总额 ５ ０％的
“

年节赏
”

的要求 。 在工人持续

斗争下 ，

一些企业相继 同意发放年奖 。 如 １９４ ６ 年度 ， 上海 申新二厂 、 五厂分别向职

工发放总额为 ６ ． １ 亿 、 ３ ．３ 亿多元 （本文所涉及的 １ ９４９ 年以前的货币 ， 均为法币 ）

的年奖 ， 平均每人可买 ３ ．５ 市石左右的大米 。③ 申新三厂年奖达 ４ 亿元以上 ， 整个

荣氏企业的年奖则高达 ５ ０ 亿元以上 。④ 应该说 ， 年奖数量是不低的 ， 尤其对普通工

人来说 ， 更是一笔为数不小的收入。 这说明 ， 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所得 ， 更加可观 。

而工人之斗争 ， 自有其经济依据 ， 而非生活困难之单
一

因素所致 。

从苏州市档案馆所藏资料可见 ， 新中 国成立前不仅普通私人企业有年奖 ， 而且

银行 、 矿山 以及国民政府交通部下属的电信 、 邮政 、 公路 、 铁路等行业或部门也有

年奖 。 在地区分布上 ， 不仅江苏 、 上海等地有年奖规定 ， 北京 、 辽宁等地也有年奖

规定 。 如 中国银行 １９ ４４ 年曾有提前发放年奖的记载 。
⑤ 有些行业特别是官僚资本所

属企业的年奖发放制度相对规范 ， 即便因病辞职的职工也可按规定获取相应年奖 ，
？

且金额明显多于私人企业 ， 如 １９ ４６ 年度交通部下属县级电信局会计员 的年奖为

① 上海社会科学 院经济研究所编 ： 《荣家企业 史料 》 下册 ， 上 海 ： 上海人 民 出版社 ， １ ９８０

年 ， 第 ３３４
—

３３ ５ 页 。

② 上海社会科 学院经济研 究所编 ： 《 刘 鸿 生 企业 史 料 》 中 册 ， 上海 ： 上海人 民 出 版社 ，

１９ ８１ 年 ， 第 ３１１ 页 。

③ 上海社会科学 院经济研究所编 ：
《荣家企业 史料 》 下 册 ， 第 ６ ９９ 、 ７０ １ 、 ６ ９ ４ 页 。

④ 《荣德生文集 》 ， 上海 ： 上海古籍 出版社 ，

２０ ０２ 年 ， 第 １ ９ １
、 １９ ３ 页 。

⑤ 张光祖 ： 《致徐味真 函 》
，

１ ９４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

１２ ３
－

２
－

１ ９４４
－

２５ 。

⑥ 交通部吴县 电信局 ： 《关 于划 拨会计 员 朱德麟 （ 民 国 ） 三 十五年度年奖 的 电 》 ， １ ９４ ７ 年

２月１４日 ，
１６

－

２０
－

１ ９４６ ／１ ９ ４８
－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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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８３ 万元 。
① 但年奖发放行业内部的差别甚大 ， 高者可达 ５ ７ ．６ 万元 （含劳绩金 ） ，

一般为 １４ 万一２ ０ 万元左右 。② 由于物价不断飞涨 ， 有的企业如交通部下属 电信局

和邮政管理局的年奖是分期发放的 ，
③ 并可借支或预支 。 １ ９４８ 年 ６ 月 ， 吴县电信局

第二区工会第四分会致信电信局长 ， 要求借发相当于 ６ 月份薪金的
一

半 、 计为 ２８ 亿

多元作为年奖给普通员工 。 ④ 这种普遍 的年奖现象 ， 表明资本主义性质 的剥削形式

已经非常成熟 。

１ ９４ ９ 年前 ， 苏州地区企业年奖的数量一般是员工全年实得工资总数的 １ ０％左

右 ， 或一个月薪金 ， 但在很多情况下 ， 资方总是以各种借 口 ， 不足额或拖延发放 。

就丝织业来说 ， 吴县旧例通常只限给厂机 （即 电机 ） 工人发放年奖 ， 有时还发放月

奖 。 对于放出分散经营的手拉机 、 木机工人等 ， 则只按照实得工资的 ５％发放 ， 没

有月 奖 。
⑤ 但并不绝对 。 １ ９ ４７ 年 ， 吴县丝织业规定电机工人及在厂手拉机工、 帮机

及准备工等最低按全年实得工资的 ３％发放年奖 。 电机工人及在厂手拉机工另按到

厂时间在 ４ 个月 以 内者 ， 再给予 ５ 元月 奖 ， ４
一

８ 个月 内给予 ７ 元月奖 ， ８个月 以上

给予 ９ 元月奖 ， 帮机工和准备工分别按 ７ ．５ 折和 ５ 折计算 。 由 于物价飞涨 ， 实际发

放的奖金是原计划发放数的 ４５ ００ 倍 。
⑥ 少数行业除有年奖或双薪 ， 有时还有节规或

节 日 双薪 ， 如吴县丝织业在孙中 山先生诞辰 日 、 国庆节和元旦等节 日 ， 都要发放数

额不等的奖金 。⑦ 有的行业还有特殊的年奖发放惯习 ， 如洗浴业通常在农历 １ ２ 月

２７
—

２９ 日 三天中资方按营业额拆账 ，
３３％用于工人年奖 ； 茶馆业则以春节期间卖出

的茶水的收入作为年奖 。
⑧ 一般来说 ， 越是规模企业 ， 年奖的发放越正常 、 普遍 ，

小企业则情形复杂 ， 少数企业甚至没有年奖惯例 。 上述情况表明 ， 发放年奖虽具有

① 交通部吴县 电信局 ： 《 关于 补发辞职报 员 潘瑞 生 （ 民 国 ） 三 十 六年年奖 函 》
，

１ ９４７ 年 ３

月８日 ，
１６

－

９
－

１ ９４７
－

３ 。

② 交通部 吴县 、 青浦 电 信局 等 ： 《关 于黄芝茂 、 戴锡琨 、 吴锡三 、 傅寿椿 、 凌根喜 、 孙文

煌 、 陈学樑 、 茅 宝清等 员 工借支 （代 收 ） 年终奖金 的代 电 》
，

１ ９４ ７ 年 ９
—

１ ２ 月 ，
１６

－

１ ５
－

１ ９４７
－

２２ 。

③ 江 苏 邮政管理局 ：
《 函复 （江苏 邮务工会 ） 关于发放年奖及薪津事项 》 ， １ ９４ ８ 年 １ ２ 月 １ ７

日 ，
１７

－

１ ０
－

１ ９４８
－

１７ ７ 。

④ 吴县电 信局 第 二 区工会第 四分会 ：
《关 于 员 工补助 费和年 奖 的 函 》

，
１ ９４８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１６
－

９
－

１ ９４８
－

１ ４ 。

⑤ 吴县丝织 业 同 业公会 ： 《吴 县丝 织业 同 业 公会通 告 》 ，
１ ９４６ 年 １ 月 ２７ 日

， 电子版档 号

１１４
－００５

－００４ ８
－

３３ 〇

⑥ 吴县丝织 业 同 业公会 ： 《 与 产 业工会洽商对年奖仍按向 例分实得工 资及月 奖二项结算告

知具体办法 》 ，
１ ９４ ７ 年 １ 月 １４ 日

， 电子版档号 １１ ４
－ ００５

－

００４８
－０２０ 。

⑦ 吴县丝织业 同业公会 ：
《 与 产 业工会洽 商对年奖仍按 向 例分实得工资及 月 奖二项结算告

知具体办 法 》 ，
１ ９４ ７ 年 １ 月 １ ４ 日 ， 电子版档号 １１ ４

－

００５
－

００４８
－

０２０ 。

⑧ 苏州市 总工会西 区办事处 ： 《 １ ９５ ２ 年年奖工作报告 》 ，
１ ９５３ 年 ２ 月 ５ 日 ，

Ａ３２
－

６
－

１９５３
－

６３ 。

？ １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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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资本剥削制度的作用 ， 但资本家依然尽量压低奖金总额 。 对工人分类分等对待

的做法 ， 还具有分化工人阶级队伍的作用 。 虽然各类企业的具体做法并非一致 ， 但

终极的价值指向是一致的 。

“

温馨
”

的年奖制度所掩盖的 ， 无非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 。

二 、 资本剥削属性的剥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标志着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 国统治

时代的结束 。 新政权是中 国工人阶级 、 农民阶级 、 小资产阶级 、 民族资产阶级及其

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 ，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 以工人阶级为领

导 。 在这种翻天覆地的巨变下 ， 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的薪资形式 ， 必然要发生

变化 。 其基本趋向 ， 是逐步去除资本剥削属性 ， 向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属性过渡 。

这一过程 ， 是随着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 混合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

有制过渡而展开的 。 其实质 ， 是消除劳动力的商品性 ， 消除剥削关系 ， 真正使劳动

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 。 在现实条件下 ， 这一过程是曲折的 。

新中国成立前夕 ， 为维护工人利益 ， 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总工会下发的多份文件 ，

均一再强调要继续保持年奖制度 。 １９ ４９ 年 １ 月 ， 中共中央在 《关于新解放城市职工

的工资薪水问题的指示 》 中指出 ， 对于某些实行多年的年关花红等奖励 ，

“

应按往年

实际情况发给
”

。 在致北平市委的电报中又指出 ， 铁路工人和一部分矿工的年终双薪

等 ，

“

必须按旧规定完全承认 ， 不应有任何动摇 ， 并须尽可能发给
”

。 同时强调 ， 如

确有困难 ， 则必须向工人进行解释 ， 求得他们谅解 ， 务必
“

不要使工人感觉人民政

府有取消这些待遇的意图 ，
以致引起工人的不安

”

。
① ７ 月 ， 全国总工会制订的 《关

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 》 也指出 ，

“

各企业有供给职工歇宿及分红馈送与其他奖励

等习惯者 ， 均得维持旧例
”

。
②

新中 国成立后不久 ， 中共中央就上海处理年奖问题的批复中指出 ， 保留年奖的

做法是妥当的 ， 如果仓促取消工人群众过去通过年关斗争而获得的这一待遇 ，

“

必引

起工人群众不满
”

。
③ 随后 ， 中共 中央和政务院于 １２ 月再次下发指示 ， 强调年奖制

度是经过工人的斗争后才取得的 ， 尽管国家面临严重财经困难 ， 但仍然必须维持这

① 中 国社会科学院 、 中央档案 馆合编 ： 《 １ ９４９
一

１ ９５２ 中 华人 民共和 国 经济档 案 资料选编
？

劳动工资和 职工 福利卷 》 ， 北京 ： 中 国社会科学 出 版社 ，
１ ９ ９４ 年 ，

第 ４ ６ ３ 、 ４６４ 页 。

② 《关 于劳资关 系 暂行处理 办法 》 第 ２ ０ 条 （ １ ９４９ 年 ７ 月 ） ， 《新 苏 州报 》 １ ９４９ 年 １ １ 月 ２７

曰
，
第 １ 版 。

③ 《 中共 中央关于上海年终奖金 问题给华东 局并 转上海市 军 管会的 批复 》 （ １
９４ ９ 年 １ ２ 月 ６

曰 ）
， 中央挡案馆 、 中 央文献研究 室编 ： 《 中 共 中 央文件选集 （ １９４９ 年 １ ０ 月

一

１％ ６ 年 ５

月 ） 》 第 １ 册 ， 北 京 ： 人 民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年 ， 第 １ ７０ 页 。

？１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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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制度 。

①

依照上述政策和法规 ， 苏州地 区解放后 ， 大多数企业继续保 留年奖制度 ， 而

且其发放方式也多因袭或借鉴新中 国成立前的做法 。 如吴县纺织业在发放 １ ９ ４ ９ 年

度的年奖时 ， 经该业产业工会和同业公会反复协商 ， 并获市政府劳动局批准 ， 决

定帮机工 、 准备工的年奖按电机工 、 在厂手拉机织工的 ７ ５％和 ５ ０ ％发放 ， 城市职

工另发全年实得工资底薪的 ６％ 。
② 这显然是承袭了行业 习惯做法 。 苏纶纺织厂也

按
“

惯例
”

分两次发放年奖 ， 其中 １ ９ ５ ０ 年 ８ 月 上旬经劳资双方协商 ， 发放了总额

为 ４ ． ８ 亿元 （本文所涉及 的 ２０ 世纪 ５ ０ 年代 的货 币 ， 均为 旧币 ） 的上半年度年

奖 。
③ 由 于苏纶纺织厂是苏州地区规模最大的私营纺织厂 ， 在讨论 １ ９ ５ ０ 年下半年

度的奖励时 ， 苏州市劳动局、 总工会及行业工会都派代表参加 。 在第一次讨论中 ，

劳方代表提 出
“

奖金分等太多 ， 不合理 ， 应求接近靠拢 ， 改为职员 、 技术生 ４５

天 ， 男工一律 ３ ８ 天 ， 女工一律 ２ ８ 天
”

。 但未获资方同意 。 经两次协商 ， 最后决定

仍按 １ ９ ４ ９ 年度的标准发放 ， 总金额相当于 １ ００ 件纱的价值 。
？１ ９５ １ 年度的年奖仍

分两次发放 ， 其中 ８ 月发放了相当于 ４ 月平均工资的上半年度年奖 ， 停工不满 １ 天

者另奖给每人一斗米 ；
下半年度则按照上一年度的 同期标准提至 １９ ５ ２ 年 １ 月 １ ３ 日

前发放 。⑤

店员 （商业） 和服务行业年奖标准的确定 比较 自 由 和灵活 ， 但因营业情况不同 ，

差异也比较明显 。 如西区稻香村店员 １９ ５ ０ 年发放相当于 ２ ．５ 个月工资之和的年奖 ，

１ ９ ５ １ 年发放相当于 ２ 个月工资之和的年奖 ，
１ ９ ５ ２ 年发放 １ 个月 双薪 、 １０ 万元年奖 。

广州食品公司 １ ９ ５ １ 年发放相 当于 １ ．５ 个月工资之和的年奖 ，
１ ９ ５ ２ 年发放相当于 ４０

天工资的年奖 。 胜利钟表店 １９ ５ ２ 年发放相 当于 ２ 个月 工资之和的年奖 ，
１ ９ ５ ３ 年发

① 中央人民 政府政务院 财政经济 委 员 会 ： 《 关 于某些公营企业原 有年终双薪 或奖金问 题的

处理办 法 》 ， 《人 民 日 报 》 １ ９４９ 年 １ ２ 月 １ ４ 日
， 第 １ 版

；
另 参见 《 中 共 中央 关 于处理公

营企业 中 原有年终双薪 或 奖金的 指 示 》 （ １ ９４ ９ 年 １ ２ 月 １ ２ 日 ） ， ．中 国 社会科学 院 、 中 央

档案馆合编 ： 《 １ ９４９
一

１ ９ ５２ 中 华人 民 共和 国 经济档 案 资料选编 ？

劳 动 工资和 职 工 福利

卷 》 ， 第 ５２６ 页 ； 参见苏 州 市 职 工筹 委 会主任 委 员 杨 惠林 、 副 主任委 员 朱小 白 ： 《报告

（ 民 主讨论职工年奖双薪 问 题经过 ） 》 ，
１ ９４ ９ 年 １ ２ 月 ２ ５ 日

，

Ａ３２
－

６
－

１ ９５０－１２ １ 。

② 苏 州 市纺织业产 业 工会丝 织业分工会筹 委会 （刘 荣华 等 ５ 人 ） 、 吴县 电机丝 织 工业 同 业

公会 （徐福庆等 ５ 人 ） ： 《 协议 １ ９ ４９ 年终奖金发放 办法 》 ，
１ ９ ５０ 年 ２ 月 ７ 日

；
参见 苏州

市人 民 政府劳 动局 对上述 办 法 的 批示 （ 劳 字 第 １ ５７ 号 ） ， １ ９５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 ，
Ｂ３

－

１ １
－

１９４ ９
－

２ ０７ 。 （说 明 ： 所谓
“

底薪
”

， 是指按 １ ９ ３７ 年 的 工资购 买 力 发给工薪人 员 的 薪金 ）

③ 本厂 （苏纶纺织 厂 ） 劳资协商 （首次 ） 会议记录 ， １ ９ ５０ 年 ７ 月 １ ０ 日 ， Ｇ５０
－２－１ ９ ５ １

－

２ 。

④ 本厂 （苏纶纺织 厂 ） 劳 资 协 商 （第 ４ 、 ５ 次 ） 会 议记 录 ，
１ ９５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 、 １ ５ 曰

，

Ｇ５０－２－ １ ９５ １
－

２ 。

⑤ 本厂 （苏纶纺织厂 ） 劳资协商 （第 ９ 、 １ １ 次 ） 会议记录 ，
１ ９ ５ １ 年 ８ 月 １ ７ 日 、

１ ９ ５ ２ 年 １

月４日 ，
Ｇ５０

－

２
－

１ ９ ５ １
－

２ 。

？１ ８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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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相当于 ４ 个月工资之和的年奖 。
① 曾记纸店 １ ９５ ２ 年虽已将年奖和双薪并入工资 ，

但仍然发放了相当于一个月 工资的年奖 ，
１ ９ ５ ３ 年因营业情况特别好 ，

工人提出要发

放 ５ 个月工资之和的年奖 ， 资方亦表示 同意 。② 但年奖也有只拿几天的 ， 如 １ ９ ５ ３ 年

有些洗浴业按惯例仍发放相当于三天工资之和的年奖 。
③

公私合营青沪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尽管出现经营困难 ， 也仍坚持发放年奖 ，

为此曾于 １ ９ ５ ２年初申请从苏南行署交通处公路局下拨的 １３８３ ．８４ 万元中暂垫欠缴的

４ ６８ 万元养路费 ， 以便按时足额发放 １ ９ ５ １ 年度的养路工年奖 。
④ 因未获批准 ， 该公

司又于 ４ 月初提出从 ３ 月份欠缴的 １ ４ 天养路费 中拨充 １９ ５ １ 年度 的养路工年奖 。⑤

私营鸿盛纽扣厂 １ ９ ５ １ 、 １ ９ ５２ 年均出现营业困难 ， 经劳资双方和工会组织多次协商 ，

分期发放了 ８０２ ． １ ７ 万元 、 ８６ ５ ．２ 万元年奖 ， 以致连工资都要延缓发放 。
⑥ 即便是对

于遭逮捕 、 处置的人员 ， 其在被捕前应享受的年奖也一律照发。 ⑦

由上可见 ， 就苏州地区的多数企业来说 ， 尽管具体情况不尽相同 ， 但到 １ ９ ５ ２ 年

底 ， 基本都仍在按惯例发放年奖 。 这表明 ， 新中国的政策趋向非常鲜明 ， 即维护工

人的直接利益 。

不过 ， 新民主主义的非社会主义经济部分中 ， 仍存在剥削关系 。 年奖虽然直接

与工人利益挂钩 ， 但在非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中 ， 实质表征的却是生产力的商品关

系的延伸 。 因此 ， 从根本上说 ， 它与工人阶级彻底解放的 目标相矛盾 。 社会主义并

不排斥年奖 ， 但排斥具有剥削关系的年奖 。 因此 ， 新中 国成立后即开始逐步加强对

企业年奖发放工作的规范化管理 ， 积极 、 主动地干预企业年奖发放 ， 规模较大的企

业在发放年奖时要向劳动局等部 门呈报 。

① 《店 员 中 的年奖情况 》 ， 原件无成 文单位和 时 间 ，
Ａ３２

－

６
－

１ ９ ５３
－

６３ 。

② 苏州 市总工会西 区办事处 ： 《 １ ９ ５ ３ 年处理年奖 情况 汇报 》 ， １ ９ ５４ 年 ２ 月 ２ ２ 日
，
Ａ３２

－

６
－

１ ９ ５ ３
－

６３ 。

③ 苏州 市工会联合会南 区 办 事处 ： 《 店 员 、 手工 业年奖 情况 汇报 》
，

１ ９ ５４ 年 １ ２ 月 １ ４ 曰
，

Ａ３ ２
－

６
－

１ ９５４
－

２０ 。

④ 青沪长途汽 车股份有 限公司 ： 《 为 恳将 ３ 月 份欠缴养路费 准于垫付 （ １ ９ ）５ １ 年度 （养 ）

路工年奖垫款项 下抵补藉为 交通 由 》 ，
１ ９ ５２ 年 ４ 月 ８ 日

， 电 子版档号 １４７
－００ １

－００ ７４
－

０４ １ 。

⑤ 董事长金Ｘ Ｘ 、 经理徐 Ｘ Ｘ 、 副 经理许 Ｘ Ｘ ： 《为 想将 三 月 份 欠缴养路费 １４ 天准于垫

付 （ １ ９ ）５ １ 年度路工年奖垫款项 下抵 补藉 为 交通 由 》 ， １ ９５ ２ 年 ４ 月 ８ 日 ， １４７
－

１
－

１ ９４ ９
－

１ ９５４－７４ 。 但所请仍未获得苏 南行署交通处公路局 的 批准 。 这说 明 ， 政府主 管机构执行

政策 的立场很坚定 ，
企业迫于 员 工 （或许还有 同 业 ） 的压 力 ， 即 便是在 营 业不 景 气 的

情况下 ， 仍倾 向 于按惯例行事 。

⑥ 劳方 代表 肖 高木 、 邵洪 元 、 姚立本 ，
资 方代表 曾 正宏 ，

工会主 席 肖 高 木 ： 《关 于 １ ９５１

年 １ ９５２ 年年奖 问题汇报 》 ，
１ ９ ５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 ，

Ａ ６
－

３２
－

１ ９ ５ ２
－

１ ５ 。

⑦ 李瑞英 ： 《关于请发倪及之 １ ９ ５ ２ 年年奖 的 函 》 （ 附批复 ） ， １ ９５４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 电 子版

档号
１４７

－００１
－００５ １

－

１ ０ ６ 。

？１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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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４ ９ 年 １２ 月 ６ 日
， 中共中央在给华东局请示的批复 中提出 ， 在处理私营企业

的年终奖金问题时 ， 虽由劳资双方协商解决 ， 但工会应 当出面掌握情况 ， 并
“

使其

一般不超过公营企业 ， 以免互相影响发生纠纷
”

。
① １ ２ 月 １ １ 日 ，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

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出 《关于某些公营企业原有年终双薪或奖金问题的处理办法 》 ，

规定原来没有年奖发放惯例的 ，

一律照 旧不发 ；
原有年奖发放惯例 ， 且数额不超过

半个月工资的 ， 照原数 目 发给 ； 超过半个月 的 ， 超过部分折半发给 ， 但总额最高不

得超过两个月工资 ， 并可分期发给 。
② １ ７ 日 ， 苏州市劳动局据此发出通知 ， 要求各

厂将历年发放年赏例规的材料整理上报 ， 以便
“

准确处理年赏问题 ， 防止偏向
”

。？

１９ ５ ０ 年 １ １ 月 ，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出 《
一九五〇年年终双薪或

奖金问题处理办法 》 ， 提出公营企业的年奖发放办法与上年相同 ， 私营企业则照该企

业去年标准发给 ， 如盈余很多 ， 除按去年标准发放外 ， 可 由工会与资方协商 ， 拨出

一部分举办集体福利事业 ； 如营业情况不好 ， 可 由 劳资双方协商酌量减低或不发 ；

如去年未发年奖 ， 可由工会与资方协商 ， 酌情决定发给与否或发给多少
；
并可经劳

资双方同意 ， 分期发放 。④ 同月 ， 中共中央在 《关于年终双薪问题的指示 》 中 ， 除

肯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办法外 ， 还特别强调要发挥各级工会组

织的工作主动性 ， 领导工人群众和资本家进行斗争 ， 以
“

实现工人群众最迫切而又

可能实现的要求
”

。
⑤

１９ ５ １ 年 １ ２ 月 ８ 日 ，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就公私企业的年终双

薪或奖金问题的处理办法再次发出指示 ， 限制的意图更加明显 。
？ 根据文件具体要

求 ， 苏州市店员工会和工商联筹委会就 １ ９ ５ １ 年度私营商业的年奖发放问题订立如下

协议 ： 本年度各私营商业 （包括商店 、 作坊等 ） 的年终双薪 、 奖金 （包括以其他名

目 出现的类似规定 ） 应一律按照去年标准在春节前一次或分批发清 ， 但今后不再发

① 《 中 共 中央关于上海年终奖金问 题给华 东局 并转 上海市军 管会的 批复 》 （ １ ９４９ 年 １ ２ 月 ６

曰 ）
， 中央档案馆 、 中 央文 献研究 室编 ： 《 中共 中央文件选集 （ １ ９４９ 年 １ ０ 月

一

１ ９ ６６ 年 ５

月 ） 》 第 １ 册 ， 第 １ ７０ 页 。

② 中 央人 民政府政务 院财政经济 委员 会 ： 《关 于某些公营企业原有年终双 薪或奖金 问题 的

处理 办法 》 ，
《人 民 日 报 》 １ ９４ ９ 年 １２ 月 １ ４ 日 ， 第 １ 版 。

③ 苏 州市人民 政府劳动 局 ：
《 关于 要 求各厂 呈报历 年发放年 赏材料 的通知 》 （劳 字 第 １〇 ４

号 ） ，
１ ９４９ 年１ ２月１ ４日 ，

Ｂ３
－

１ １
－

１ ９４９
－

２０７ 。

④ 中央人民 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 员 会 ： 《
一九五 〇年年终双薪或 奖金 问 题处理 办 法 》 ，

《人 民 日 报 》
１ ９５０ 年 １ １ 月 ３０ 日 ， 第 ４版 。

⑤ 《 中 共 中央关于年终双薪 问题 的指示 》 （ １ ９ ５０ 年 １ ２ 月 ５ 日 ） ， 中 央档案馆 、 中 央 文献研

究 室编 ： 《 中共 中央文件选集 （ １ ９４ ９ 年 １ ０ 月
一

１ ９ ６６ 年 ５ 月 ） 》 第 ４ 册 ， 北京 ： 人 民 出

版社 ，
２ ０ １３ 年 ， 第 ３１ ９ 页 。

⑥ 中央人 民政府政务 院财政经济委 员 会 ： 《 关 于一 九五 一年度公私企业 旧有 的年终双薪 或

年终奖金问 题的处理办法 的指示 》 ， 《人民 日 报 》 １ ９ ５ １ 年 １ ２ 月 ９ 日
， 第 １ 版 。

？１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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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 如去年因营业亏本未发或减少者 ， 本年度得参照营业情况 ， 由劳资双方协商决

定 ， 全部恢复或部分恢复或不发 ； 本年度营业确实困难 、 无力依照 旧例发放年奖的 ，

得由劳资双方协商酌量减少或不发 ； 如本年度盈余较多 ， 除按去年标准发给年终双

薪外 ， 得由劳资协商按照 《私营企业暂行条例 》 第 ２５条的规定或参酌该条例精神处

理 ， 全部恢复或部分恢复或不发 ， 但签订协议后须由双方组织转呈劳动局 、 工商局

批准实行 ； 各私营商业行 、 店如有劳资协商会议或劳资双方按照行 、 店实际情况参

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指示 以及本协议 ， 订立具体协议 ， 及时解决

本年度年终双薪或奖金问题 。① 协议明显对年奖发放的范围 和标准做了 限制 。 个别

准备超额发放年奖的企业受到劳动局的严厉批评并被责令改正 。
②

从 １ ９５ ２ 年底起 ， 苏州 地区对年奖 的发放采取更 明 显的 限制措施 。 为确定

１ ９ ５ ２ 年度年奖发放的具体办法 ， 中共苏州市委按照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

委员会和中共江苏省委的有关指示 ， 结合苏州地区的具体情况 ， 于当年 １ ２ 月 ２０

日 进行专题讨论 ， 制定了 《 １ ９ ５ ２ 年度苏州市年奖问 题处理意见 》 ， 其指导思想是 ：

年终双薪或奖金的享受范围及数量
“
一律不得比上年扩大或提高

”

， 也
“

不得另添

类似的新项 目
”

， 以便逐步代之 以合理的奖励和集体福利制度 。 还规定 ： 国营 、 地

方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 中的金融 、 贸易 、 合作社等过去没有年奖或虽有年奖 、 但

今年 已建立奖惩制度或改善福利事业的 ， 新建工厂 、 企业或过去无此惯例 的 ， 不

发年奖 ； 未经工资改革或调整的工厂 、 企业 ， 按不超过一个月 的标准发放年奖 ，

不满一个月 的 ， 以不超过去年标准发放 ； 缫丝厂的年奖上半年按比例发放 ， 下半

年不发 。
③

按照中共苏州市委处理年奖问题的意见 ， 为做好 １９ ５ ２ 年度的年奖发放工作 ， 北

区工会办事处对区内所有个体和私营企业进行了调查摸底和排队 ， 分出三种情况进

行处理 ： 营业额比 １９ ５ １ 年好 、 可 以发放年奖的共有 ３ ５５ 家 ； 营业额一般 、 利润薄 、

① 《 中 国 店 员 工会苏州 市筹备委 员 会 苏 州 市 工商 联合会 筹备委 员 会关 于 苏 州 市 １ ９５ １ 年

度私营商 业 （包括商 店作坊等 ） 年终双薪 或奖金集体协议 》
，

１９５ １ 年 １ ２ 月 ２１ 日 ，
Ｂ３

－

６
－

１ ９ ５ １
－

７７ 。 《 私 营企业暂行条例 》 第 ２ ５ 条规定的 主要 内容是 ， 企业盈余 中 用 于支付股

东红利及董 事 等酬金 的 比 例 一般应 不低于 ６ ０％ ， 用 于 改 善 安全卫 生设备的 比 例 一般应

不少于 １ ５％ ， 用 于职 工福 利基金及奖励金的 比 例
一 般应 不少 于 １ ５％ 。 具体 比 例 的 确定

应 由 股东会或 劳 资双方 协商决定 ， 盈余分配应 以 不 影 响 正 常 的 生 产经 营 活 动 为 原 则 。

中共 中 央文献研 究 室编 ： 《建国 以 来重 要文献选编 》 第 １ 册
， 北京 ： 中央 文献 出版社 ，

１ ９ ９２ 年 ， 第 ５ ２ ２ 页 。

② 《 召 集 丝织业 第 一联 营公 司 为年 奖事会议 》 ， 原 件无 成 文单位 ， １ ９ ５ 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Ｂ３
－

２ ０
：
１ ９５２

－

６ 。

③ 市 委第 ８１ 次会议记录 ，
１ ９５２ 年 １ ２ 月 ２ ０ 日 ， Ａ１

－

２
－

１９ ５ ２
－

２ ６ 。 中共 苏州 市委 员 会 ： 《 １９５ ２

． 年度苏 州 市 年奖 问题处理 意见 》 ， １ ９５ ２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 Ａ１
－

３
－

１ ９ ５２
－

１ ５
。

？ １ ９０？



新 中 国 成 立前后苏 州地 区 企业年 奖制度 的 演变

可以分期或打折扣发放的有 ４６ 户
；
亏本经营 、 连工资都无法按时发放、 不拿或少拿

年奖的有 １ １ １ 户 。 在年奖具体发放过程中 ， 不同行业和企业之间的差距很大 ， 如机制

业发放相当于 ２５ 天 （学徒 ２０ 天 ） 工资的年奖 ； 店员方面 ， 青年工人与老年工人、 高

级职员 的收人差别太大 ， 其对按照过去标准发放年奖不满意 ， 主张将资方代理人及高

级职员 的标准降下来 ；
手工业方面 ， 不少企业 １９５ １ 年的年奖还未发清 。 到 １ ９５ ３ 年 １

月底 ， 据北区手工和店员两个行业的不完全统计 ， 共发放年奖 ４ ．７ 亿多元 。①

公私合营企业的年奖发放工作较为规范 。 如苏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为发放 １ ９ ５ ２

年度的年奖 ， 经与工会组织协商并报请苏州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 同意 ， 对发

放范围和标准做了详细规定 ：
１ ９ ５ ２ 年内人厂的职工 ， 从其试用期起开始计算 ， 按 比

例发放 ； 转人电厂的原煤渣部工人 ， 按其正式人厂时间按 比例发放 ； 由政府派来的

底薪制干部依其来厂时间按比例发放 ；
１ ９ ５ ２ 年内退休或死亡人员 的年奖应 自其停止

发放工资 日起按比例发放 ；

“

三反
”

中畏罪 自杀者 ， 已做出结论被开除出厂的 ，

一律

不发放 ， 尚未做出结论者 ， 等有结论后再做处理 ； 转业军人按其实际工资收入计算

发放
；
供给制和包干制干部一律不发给年奖 。

②

上述情况 ， 对于私营企业而言比较容易理解 。 对于公营与公私合营企业 ， 则须

作必要的解释 。 显然 ， 对公营企业来说 ， 年奖并不具有剥削属性 。 对公私合营企业

来说 ， 剥削关系则部分存在 。 之所以对它们
一

律加以规范 ， 是社会主义原则与现实

条件相互结合的结果 。 社会主义原则要求最大化地维护工人利益 ， 现实条件却是生

产力发展处于相对落后水平 。 在现实条件下向社会主义 目标迈进 ， 要求将工人阶级

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 根本利益与暂时利益有机统一 。 因此 ， 同样是对年奖发放

数量 、 发放方式的限定 ， 但对私营与公私合营企业来说 ， 意味着社会主义原则的逐

步实现 ；
而对公营企业来说 ， 则意味着对工人阶级长远利益的维护 。 但是 ， 这一切

都是在历史进程中展开的 ， 因此 ， 它一定会经受多重因素的干扰 ， 甚至会忍受历史

的阵痛 。

三 、 在现实条件下走向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 ，
工人阶级不能 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意识 ， 必须 由工人阶级的

先锋队组织进行教育引导 。 工人阶级单靠 自 身力量 ， 只能产生工联主义的意识 。 这

一点 ， 从企业年奖制度的嬗变上 ， 同样可以得到印证 。

① 苏 州 市 总北 区 办事处 ： 《 关 于年 奖情况 》 ， １ ９５ ３ 年 １ 月 ５ 日
； 《 关 于年奖 工作 的 报告 》

，

１ ９ ５３ 年１月３０日 ，
Ａ６

－

３２
－

１ ９ ５ ３
－

６８ 。

② 《公私合营 苏 州 电 气股份有 限公 司 （行政 ） 致本公 司 工会函 》
，

１ ９ ５２ 年 １ 月 ８ 日 ，
１３４

－

１
－

１ ９ ５０
－

１ ２６ 。

■１ ９ １？



中 国 社会科学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８ 期

苏州地区企业年奖制度 ， 由规范 、 限制到取消 ， 经历了一个时间虽不长 、 却颇

为复杂的过程 。 早在 １ ９ ５ １ 年 １ ２ 月 ，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就在 《关

于一九五一年度公私企业旧有的年终双薪或奖金问题的处理办法的指示 》 中首次明

确指出 ， 年终双薪或奖金制度是一种
“

不完全合理的津贴制度
”

， 所有公私企业从

１９ ５ ２ 年起都要采取积极措施结合工资改革制度推行合理的奖励制度 ， 以代替年终双

薪或奖金制度 。① １ ９ ５ ２ 年 １２ 月 ， 中共苏州市委在关于该年度年奖问题的处理意见

中 ， 也明确指出 ：

“

年奖制度是不合理的
”

，
② 苏州地区企业年奖取消工作 由此逐步

推开 。 年奖制度取消的过程 ， 先从国营企业开始 ， 逐步扩展到公私合营 、 私营企业 ，

最终于 １ ９ ５ ６ 年取消所有企业的年奖 。 显然 ， 这一过程 ， 与国家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整

体步调相一致 。 它需要与对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教育引导同步进行 。

取消年奖的过程 ，
１ ９５ ３ 年是特别重要的一年 。 这一年是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完

整提出 、 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开始 以及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全面起步的第一年 。 为适应

历史大势 ，
７ 月 上旬 ， 中共中央就处理国营企业中的年终双薪问题作 出指示 ， 重申

“

年终双薪是一种不合理的 旧制度
”

， 决定从当年起在国营企业中一律
“

取消年终双

薪 （或年终奖金） 制度
”

， 以便
“

救济农村灾荒 ， 保证国防和工业建设经费和巩固工

农联盟
”

； 对因取消年奖而致生活出现困难的职工 ， 通过奖励 、 举办集体福利事业或

进行救济等办法加以解决 。
③ 政务院在同年 ８ 月下发的指示 中进

一步指出 ：

“

年终双

薪及类似年终双薪的年终奖金制度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旧制度
”

， 要在

国营企业中取消这一制度 ， 公私合营企业
“

参照国营企业的办法
”

， 根据实际情况分

别处理 。 私营企业
“

有条件者取消 ， 无条件者保留
”

， 但
“

凡已将年终双薪分摊到每

月 工资额内者 ，

一律不发 ； 凡经过调整工资并宣布取消年奖双薪者 ， 不应再发 ； 凡

有年终双薪而又未经调整工资的企业 ， 今年应照发
”

。 今后则
“

应结合工资改革 、 建

立合理的生产奖励制度
”

来逐步取消 。？ 指示为在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中取消

年奖制度提供了政策依据 ， 并为私营企业最终取消年奖指明了方向 。 显然 ， 取消年

奖一是立足于其
“

旧
”

， 即资本剥削关系 的考量 ； 二是立足于全国性现实的通盘考

量 ， 即
“

救济农村灾荒
”

之类急需 。 它虽立足于取消 ， 却并非为削弱工人利益 ， 并

在实际施行中尽可能地照顾困难职工 。

① 中 央人 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 员 会 ： 《 关于
一九五一年度公私企 业 旧有 的年终双薪或

年终奖金 问 题的处理 办法 的指示 》 ， 《人 民 日 报 》 １９ ５ 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
， 第 １ 版 。

② 中共苏州 市委 员会 ： 《 １ ９５２ 年度苏 州 市年奖 问题处理意见 》
，

１ ９ ５２ 年 １ ２ 月 ２ ３ 日
，
Ａ １

－

３
－

１ ９ ５ ２
－

１ ５ 。

③ 中 国社会科学 院 、 中 央档 案馆编 ： 《 １ ９５ ３
—

１ ９ ５ ７ 中 华人民 共和 国 经济档 案资料选编 ？ 劳

动工资和 职工保险福利卷 》
， 北京 ： 中 国物价 出版社 ，

１ ９ ９８ 年 ，
第 ７００

、 ６ ９９ 页 。

④ 中 国社会科学 院 、 中央档案馆编 ：
《 １ ９ ５ ３

—

１ ９ ５ ７ 中 华人 民 共和 国 经济档 案资料选编 ？ 劳

动 工资和 职工保险福 利卷 》 ， 第 ７００ 、
７０ １ 页 。

？１ 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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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不久 ， 中共中央分别在 １ ９ ５ ３ 年 １ １ 月 ５ 日 、
１９ ５ 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 相继转发了 中

南局 《关于执行中央取消年终双薪指示 的指示 》 以及中共上海市委 《关于上海国营 、

地方国营 、 公私合营工厂取消年终双薪的情况报告 》 等文件 。 在转发前
一指示时 ，

中共中央指 出 ， 中南局关于取消国 营 、 地方国营企业 中 的年终双薪 、 改发救济费

（不超过原双薪总数的
一

半） 的做法
“

是正确的 ， 希各地参考执行
”

， 但不得普遍发

放救济费 ，

“

以免造成变相保留年终奖金 ， 使明年工作又陷于被动
”

。
①

对于私营企业中的年奖制度 ， 上海市劳动局在 《关于处理 １ ９ ５ ３ 年私营企业年终

双薪或年终奖金问题的几项规定 》 中除重 申政务院有关规定外 ， 还做了如下补充 ：

凡原无年奖旧例的企业和本年度新开设的企业 ，

一

律不发 ；
凡本年度经济情况确有

困难之企业 ， 得按其实际困难情况 ， 在不妨碍生产经营原则下 ， 由劳资双方协商酌

情减发或不发 ；
凡去年因营业情况困难曾将年奖少发或不发而今年营业情况好转之

企业 ，

一般应按去年标准发给 ， 不再恢复去年少发或不发部分 ， 如遇特殊情况有必

要恢复者 ， 可经劳资双方协商酌情恢复一部分或全部 ， 但对去年少发或减发部分不

得追补 ； 凡未取消原有年奖的企业 ， 仍按去年标准发给 ， 不得提高 ；
企业不得擅 自

将年终双薪或奖金并人基本工资 。
？ 这一规定对一些总部设在上海 、 苏州设有分部

（营业处） 的企业同样起着指导作用 。

中共江苏省委在 １ ９ ５ ３ 年的有关指示中也强调 ： 处理年奖问题的关键 ， 是要对工

人群众进行广泛 、 深入的宣传教育 ， 决不能草率或单纯 以行政命令从事 。 首先应在

职工中大张旗鼓地认真进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 、 总任务的宣传教育 ， 并结合中共

中央关于处理年奖问题的宣传指示 ， 反复教育 ， 使职工逐步明确 ， 要实现社会主义 ，

必须长期增产节约 ， 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资金 ， 个人利益 、 目 前利益必须服从国

家利益和长远利益 ， 从而 自觉拥护政府的决定 ， 顺利解决年奖问题 。
？ 这段话点出

了问题的实质 ， 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应不断加强对工人阶级进行教育这
一

基本观点的

具体体现 。

苏州地区的年奖取消工作在上述背景下逐渐开展 。

首先 ， 将年奖问题和工资改革结合起来统筹解决 。 在处理年奖和工资关系问题

上 ， 有关政策有
一个逐步演变过程 。 １ ９ ５０ 年 ， 上海市大多数公私营企业曾将当年的

年奖并人工资总额 ， 但此举没有得到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认可 。

１ ９ ５ １ 年 ５ 月 ， 劳动部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工资总额组成

① 《 中 共 中央批转 中 南局关 于ｉ消年终双薪 问 题的指示 》 （ １ ９５３ 年 １ １ 月 ５ 曰 ） ， 中 央档 案

馆 、 中 央文献研究 室编 ： 《 中共 中 央文件选集 （
１ 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一

１ ９ ６ ６ 年 ５ 月 ） 》 第 １ ４

册 ， 北京 ： 人 民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年 ， 第 １ ８６ 页 。

② 《 （上海市 ） 关 于处理 １ ９５ ３ 年私 营企业年终双薪或年终奖金问 题 的 几项规定 》
， 原 件无

成文单位 ，
１ ９５ ３年

１ ２
月 ，

１４７
－

１
－

１ ９４９
－

１ ９５ ５
－

８８ 。

③ 《对 １ ９ ５３ 年年终双薪或 奖金的处理意见 》
， 原件无成文单位和 时 间 ，

Ａ１
－

２
－

１ ９ ５ ３
－

３８ 。

？１ ９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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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 （ １ ９ ５ １ 年 ３ 月 公布 ） 而发布的 《关于工资总额组成规定中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５ 条明确指出 ， 工资总额不应包括年终双薪或奖金在 内 。
① 但各地在确定新工资

标准时 ， 则是考虑年奖因素的 。

按照全国总工会工资形式
“

越简单越好
”

的精神 ， 苏州市政府于 １ ９ ５ ２ 年 １ ０ 月

在一些企业中开始对年奖制度进行改革 ， 有的将年奖逐步合并到工资中 。 而在一些

经营困难 、 亏损明显的企业 ， 则就势取消 了年奖 。② 在经济迅速转轨 、 企业分合 比

较频繁的 ２０ 世纪 ５ ０ 年代初 ， 经营遇到困难的个体 、 私营企业是相当普遍的 ， 因此

取消年奖的企业很多 。 １２ 月 ， 中共苏州市委又专门就处理发放年奖与工资改革的关

系做了更详细 、 具体的规定 ： 私营工厂 、 企业中 当年经政府批准或认可而增加工资

的 ， 比照新工资标准发放年奖 ； 不应增加工资的企业其增加部分相当于或超过年奖

数额的 ， 不再发放年奖 ， 增加部分不及年奖数额的 ， 可视企业经营状况发放其差额

的部分或全部 ；
全年年奖已并人基本工资 、 且 已为职工所获得的企业 ， 不发年奖 ；

有部分时间未并人 、 工人也没有获得的企业 ， 其不足部分按 比例发给 ；
因调整劳动

组织并经政府批准调整工资标准的 ， 照新工资标准发放年奖 ； 基本工资中新增添变

相工资项 目的 ， 变相工资留待工资改革时解决 ， 年奖仍照去年基本工资标准发放 ；

新建企业或原无年奖惯例的企业 ， 不发年奖 。
③

显然 ， 作为一项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年奖制度 ， 要将其全面限制或取消 ， 即使对

最先进的工人阶级来说 ， 也非易事 。 苏州市各区在贯彻市委规定时 ， 工人和企业主

有六种反映 ： 大部分工人不愿意取消 ； 不少工人认为取消年奖后 ， 有关方面应 出 台

相关新制度来替代 ；

一些资本家因对政策和前途认识不清 ， 或想讨好工人 ， 主动给

工人和 自 己发放相同比例的年奖 ； 有些企业虽早 已将年奖并人工资 ， 但仍提 出要发

放年奖 ， 工会干部表示不接受 ， 引起工人不满 。 有的资方在未与工会商量的情况下 ，

主动提出要给工人发放年奖 ， 但工会同意按 １９ ５ １ 年标准发放年奖后 ， 资方又借 口无

法从银行贷款不予发放 ， 从而引起部分工人不满 ； 有些行业因营业情况 良好 ， 工人

提出过高要求 ； 有些资本家想趁发放年奖之际捞一把 ， 如不获政府同意就消极对待

生产 。④ 凡此 ， 均反映了历史进程的复杂性 。

针对上述情况 ， 苏州市政府依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规定 ，

① 姚 惠泉 ： 《 为奉工 商联转知 劳动 局通知 ５ 月 ９ 日 前年奖及年终双薪 列 为 工资 总 额 一部分

缴纳工会经 费者概不 追回希查照 办理 由 》 ，
１ ９ ５ 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
Ｍ７

－

１
－

１ ９ ４９
－

１ ９５ ５
－

８８ 。

② 苏 州 市人 民政府劳动局 为 函 复 变 相工 资 是否可 以 知入 （正 式工资 ） 问 题 由 （ 劳字 第 １ １

号 ） ， １ ９ ５ ３ 年 ３ 月 １ ８ 日 。 另 参见 苏州 市 人 民政府 财政 经 济 委 员 会致 苏 州 市 总 工会 函

（经发 字第３５ ２号 ） ，
１ ９ ５３ 年

３
月２ １日 ，

Ａ３２
－

６
－

１ ９５ ３
－

６８ 。

③ ． 中共 苏 州 市 委 员会 ： 《 １ ９ ５ ２ 年度苏州 市年 奖 问题处理 意见 》
，

１ ９ ５ ２ 年 １２ 月 ２ ３ 日
，
Ａ １

－

３
－

１ ９ ５２
－

１ ５ 。

④ 苏州 市人 民政府劳动 局 ：
《 １ ９ ５ ２ 年年奖工作报告 》 ， 原 件无成 文 时 间 ， Ｃ４－１ －

１ ９ ５２
－

５
。

？１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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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１ ９ ５ ３ 年初提出 ， 在年奖与工资合并过程中 ， 要分清情况 ， 区别对待 ，

一

般应在合

并后不超过当地的平均工资水平 ， 同时要考虑企业的生产情况 ， 以免增加企业经济

负担并对其他单位产生消极影响 ， 且不宜将年奖等变相工资一律合并到正式工资中

去 。
① 这一规定 ， 是实事求是的 。

苏州市工资改革办公室在总结各企业 已有经验的基础上 ， 于 １ ９ ５ ３ 年 １ １ 月进一

步提出了处理当年年奖问题的具体原则 ： 在地方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中 ， 对不同情

况分别进行处理 ， 其中铁路 、 邮电 、 银行 、 国营商店 、 工厂一律取消 ；
凡即将实行

工资改革或原工资较高且具备
一定条件 、 群众基础较好的单位 ， 可结合工资改革或

通过思想教育 ， 全部取消
； 个别原工资水平较低 ， 或原工资水平不低但公营或合营

不久 、 群众基础较弱的单位 ， 在宣布取消年奖时 ， 可代以有激励作用 的奖励制度 ，

奖励额应视盈利情况而定 ， 但以不超过去年 的年奖数量为限 。 对于私营企业 ， 总 的

精神是在年奖或双薪的享受范围和数额上逐步缩小与减少 ， 有条件者可减发或取消 ，

无条件者应逐步引向有利生产的奖励制度 。 该原则进
一步重申 了 １ ９ ５ ２ 年度处理年奖

问题的具体规定 ， 并补充规定 ： 上年违反政府规定已经多发的年奖 ， 今年不宜退 回
；

新合并而建立的企业 ， 不强求一律 ， 但有条件者可在不超过上年发放的范围内部分

改行奖励制度 ， 逐步缩小年奖标准 ； 今年年奖发放标准应通过劳资协商取得一致 ，

在不超过去年标准 、 不增加新项 目 ， 同时在力求代 以奖励制度的原则下 ， 按实际情

况在春节前一次或分期发放 ， 今后应逐步废除 。
② １ ２ 月 ， 中共苏州市委根据中央人

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处理 １ ９ ５ ３ 年度年奖的有关指示以及中共江苏省委 《关

于处理年终双薪 （或年终奖金 ） 的指示 》 精神 ， 经专题会议讨论后 ， 制订 《对 １ ９５ ３

年年终双薪或奖金的处理意见 》 ， 肯定了苏州市工资改革办公室的意见 ， 并做如下补

充 ： 对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 ， 可结合即将进行的工资改革 ， 废除年奖制度 ； 尚未进

行工资改革 、 原工资水平不低 、 群众基础较好的企业 ， 取消年奖 ； 原工资水平虽不

低 ， 但因公营或合营时间不长 ， 且群众基础较差的企业 ， 在取消年奖名义的前提下 ，

按最高不超过去年年奖半数的标准发放生产奖励金 ； 有些企业在不超过去年年奖金

额的原则下 ， 以生产奖励制度来代替 ； 没有年奖惯例 的 ，

一律不得新创或变相建立

年奖制度 。 对私营和分散行业的年奖处理办法 ， 与 《 １９ ５ ２ 年度苏州市年奖问题处理

① 《 苏 州 市 人 民政府劳动局为 函复 变 相工 资是否可 以 并入 （正 式 工 资 ） 问题 由 》 （ 劳 字第

１ １ 号 ） ， １ ９ ５ ３ 年 ３ 月 １ ８ 日 。 另 参见 《 苏 州 市人民 政府财政经济 委 员 会致苏 州 市 总 工会

函 》 （经发字第 ３ ５２ 号 ） ， １ ９ ５３ 年 ３ 月 ２ １ 曰
，
Ａ３２

－

６
－

１ ９ ５ ３
－

６８ 。 上述 函 复 的起 因是苏州 市

总工会于 １ ９ ５ ３ 年 １ 月 ２ １ 日 致 函 苏 州 市人民 政府 ， 就北 区办 事处提 出该 区海货土产 业仇

震 隆茶叶号欲将年奖及进茶 辛 劳金 等 变相工 资 并入正 式 工 资 ， 请求 给 予答 复 。 因 该号

年奖等 变相 工资全部 并入正式 工资后 ，
要超过原 工资标准 的 ５０％ 。

② 中共苏 州市 委工资 改革 办公室 ： 《 苏 州 市 １ ９５ ３ 年公私 营工厂 企业 年终双 薪 或 奖金处理

意见 （ 草案 ） 》
，

１ ９ ５ ３ 年 １ １ 月 ２ ０ 日
，
Ａ６

－

３
－

１ ９ ５ ３
－

９
。

？ １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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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 的规定基本相同 。
①

工资改革的开展推动了企业特别是公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的年奖取消工作 。

苏州市工资改革办法公布后 ， 市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 ， 国营企业从 １９ ５ ３年开始

一律不得再发放年奖 。② 但在实际工作中 ， 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了 区别对待 的做法 。

其 中 ， 超过 ２００ 人的地方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 ， 通过加强宣传教育 ， 由党内到党外 、

由骨干到群众 ， 层层推进 ， 回忆对比 、 算细账 、 向先进地区和企业学习等办法 ， 提

高干部职工的思想觉悟 ， 并针对不同情况 ， 具体采取四种做法 ： 全部取消年奖 ； 将

年奖并人工资因而宣布取消年奖 ； 以不超过上年标准发放生产奖金而宣布取消年奖 ；

以上年标准普遍减半发放生产奖但取消年奖 。③ 从 １ ９ ５ ４年度起 ， 所有公营和公私合

营企业都不再以任何形式继续发放年奖 。 私营 （个体） 企业的年奖取消工作较为复

杂 ， 随着工资改革进度的加快 ， 根据江苏省工资改革办公室的规定 ， 苏州市于 １ ９ ５ ４

年 ５ 月 提出 ， 凡是工资水平超过新标准的企业 ， 都必须取消年奖 ， 已并入工资 的年

奖亦应取消 。
④ １ ０ 月 ， 全市各区级工会组织根据上级机构 的统

一部署 ， 对取消部分

行业中存在的 国庆双薪旧例进行了宣传教育 。 ⑤ 同时提出 ，
１ ９ ５ ３ 年度将是保 留年奖

的最后一年 ，
？ 为最终取消年奖创造条件 。

其次 ， 在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过程中 ， 全市各部 门反复向社会交实

底 ， 即年奖制度的存在确实不利于为 国家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 。 在
一些仍坚持发放

年奖的单位 ， 则大力动员工人和资方多购买国家建设公债 、 多提取集体福利 、 多上

缴税收 。 因此 ， 年奖本身的属性与功能也在发生变化 。 多拿年奖并不意味着能立即

明显増加可 自 由支配的货币收入 ， 因而人们对年奖的关注度明显降低 。 这为取消年

奖提供了基础条件 。

１ ９ ５ ３ 年初 ， 由苏州市劳动局 、 各区工会办事处 以及普选办公室联合组成处理

年奖问题工作小组 ， 结合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 ， 着重宣讲年奖制度 的不合理 。

以东区为例 ， 多数行业和企业都有年奖制度 ， 如工业方面 ， ５ ６ 个工厂几乎都有年

① 《对 １ ９ ５３ 年年终双薪或奖金的处理意 见 》 ， 原件无成 文单位和 时 间 ，
Ａ１

－

２
－

１ ９ ５ ３
－

３８ 。

② 王东年 ： 《为批复虎 丘茶花 生产社工人提 出年奖 与 工资 问 题 》 ，
１ ９５ 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 ，

Ｃ５
－

３
－

１ ９ ５ ３
－

８ 。

③ 中共 苏 州 市委工业部 ： 《年奖 问题情况报告 》 （代简报之三 ） ，
１ ９５４ 年 １ 月 ２ ６ 日 ，

Ａ６
－

３
－

１ ９５３
－

９ 。

④ 《 中共苏州 市委 工资 改革委 员会致江 南 丝厂 支部 委 员 会函 》 ， １ ９ ５４ 年 ５ 月 ４ 日 ， Ａ６
－

３
－

１ ９ ５ ３
－

９
。

⑤ 苏州 市南 区人民政府劳动科 、 南 区工会办事处 ： 《 南 区 关 于取消 节 日 双薪工作贯彻 情况

综合情况 》
，

１ ９５４ 年 １ ０ 月 ７ 日
； 参见苏 州 市工会联合会南 区 办事处 ： 《关于理发业假 曰

增工资 汇报情况 》 ，
１ ９ ５４ 年 １ ０ 月 ２６ 日 ，

Ａ３ ２
－

６
－

１ ９５４
－

２０ 。

⑥ 苏 州 市工会联合会南 区 办事处 ： 《 关 于 工业 年奖情 况汇报 》 ，
１ ９５４ 年 １ ２ 月 １４Ｈ

，
Ａ３２

－

６
－

１ ９ ５４
－

２０ 。

？１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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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制度 ， ６ ４个商业企业一般也都有年奖规例 。 手工行业相对较少 ， ４３ 个行业中只

有 ９ 个行业有年奖制度 ， 酿酒 、 纺经合线等行业则没有 。 处理年奖问题工作组首

先分娄门 、 齐门 、 临顿三路对酱工行业进行调查摸底 ， 主要了解 １ ９ ５ １
—

１ ９ ５ ３ 年的

企业盈亏 、 年奖惯例 、 劳资双方对年奖态度和过渡时期总路线 的宣传学习等情况 。

由工会出 面召开工业委员会及工会主席联席会议 ， 由 劳工代表订出行业性协议 ，

针对有可能出现的资本家破坏行为提出对策 。 而后 ， 由 区工商联 出面召集资方代

表会议 ， 按照市工商联指示精神 ， 初步研究劳资协商内容 ， 以统一思想 。 在此基

础上 ， 由 区工商联召开劳资双方代表工作组会议 ， 工会主席参加协调 ， 基本统一

到工人代表会议所定的协议上来 。 然后 ， 在行业内 的 ２２ 个商店进行传达和贯彻 。

油饼 、 绸布 、 糖果 、 南北货行等仿照酱工行业处理 。 其他困难较多或群众思想复

杂的行业 ， 放在最后处理 。

上述工作卓有成效 。 经过认真 、 慎重和细致的处理工作 ， 东区当年的年奖发放
一

般分三种情况 ： 大中丝织厂等 ２４ 个经营情况较好的工厂按照上年标准继续发放年

奖 ； 永固绸厂等经营困难企业按照程度不同 ， 或减发或分期发放年奖 ， 少数经营严

重困难企业 ， 取消或停止发放年奖
；
千里 、 华星布厂等部分营业情况 良好且工人觉

悟较高 、 领导得力的企业主动减发或放弃年奖 。
①

再次 ， 从 １ ９ ５ ３ 年起 ， 伴随着对个体 、 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 国家开始对

粮食等主要农副产品逐步实行统购统销 ， 此举对绝大多数以农副产品为主要原料来

源和加工、 销售对象的个体 、 私营工商企业来说 ， 具有解体作用 。 在这种情况下 ，

发放年奖已无基础 。 有些企业只能象征性地做些表示 ， 以满足部分工人
“

香香手
”

的愿望 。② 这说明 ， 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 已具备越来越充分的经济基础 。

尽管绝大多数国营或公私合营企业职工在 １ ９ ５ ３ 年底 明确表示愿意放弃年

奖 ， 但有些工人对此想不通 ， 也是正常的 。 时属苏州专 区 的江阴县公私合营利

用纱厂 ， 因对 １ ９ ５ ３ 年度的年奖发放 问题处置不 当 ， 发生过停工 、 闹事事件 。 勉

强复工后 ， 工人思想 问题依然未得 到彻底解决 ， 因而产量下降 ， 次品率上升 ，

缺勤现象增加 ， 造成不 良社会影 响 。
③ 这一事件虽有一定的偶然性 ， 但职工对发

放年奖所怀的
“

等待 、 盼望、 试探的心理
”

，
④ 却具有一定 的普遍性 。 大凡大变革

① 苏州 市东 区 劳动股 ： 《 １ ９ ５ ３ 年度年奖处理情况 汇报 》
，

１ ９ ５４ 年 ２ 月 ２５ 曰
，
Ｅ２－３ －１ ９ ５３ －

５ 。

② 苏州 市工会联合会 南 区 办 事处 ： 《店 员 、 手工 业年 奖情 况汇报 》
，

１ ９ ５４ 年 １ ２ 月 １４ 曰 ，

Ａ ３２
－

６
－

１ ９５４
－

２０ 。

③ 江 苏省 总工会筹 委会苏 州专 区办事处 ：
《 关 于江 阴 县公私合营利用 纱厂 草 率取消 年奖发

生部分工人停工事件 的 报告 》 ，
１ ９ ５４ 年 １ 月 ３ 日

，
Ｈ １ ７

－

３
－

１ ９ ５４
－

１ ８ 。

④ 参见 《 中共 中央批转上海市委关于上海市 国 营 、 地方 国营 、 公私合营工厂取消年终双薪情

况报告 的指示 》 （ １ ９ ５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 ） ， 中央档案馆 、 中央文献研 究 室编 ： 《 中共 中央文件

选集 （ １ ９４ ９ 年 １０ 月
一

１９６ ６ 年 ５ 月 ） 》 第 １ ５ 册 ， 北京 ： 人民 出版社 ，
２０１ ３ 年 ， 第 ２０５ 页 。

？ １９ ７？



中 国社会科学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８ 期

的时代 ， 都不会纯净澄明 。 实则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 ， 同样如此 。 观察历史 的科

学方法 ， 在于分清主流与支流 、 大潮与涓滴 。 如果 以涓滴代替大潮 ，

一

定会扭曲

历史的真相 。

新中 国成立初期 ， 面对新 旧制度转轨而引起的社会变迁和转型 ， 国家在指导

思想上重视循序渐进 ， 力避引发社会震荡 。 从 １ ９ ５ ５ 年起 ， 随着各行业社会主义改

造高潮的相继出现 ， 苏州地区 明显加快 了取消年奖工作 的步伐 。 年初 ， 中共苏州

市委 、 市政府提出 ， 处理 １ ９ ５ ４ 年度年奖问题的基本精神是 ： 本着实事求是原则 ，

既要照顾职工的觉悟与实际利益 ， 又要照顾私营企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不同进程 ，

同时还要照顾若干行业生产营业困难的实际情况 ， 加以区别对待 ， 妥善处理 ： （ １ ）

１ ９ ５ ４ 年新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 ， 坚决取消年奖 。 （ ２ ） 生产正常的私营工业企业 ，

确 已具备取消条件的 ， 应予取消 ； 确无条件的 ， 可以发放 ， 但不得超过 １ ９ ５ ３ 年度

的标准 ； 生产有困难的企业 ， 可根据具体情况 ， 经劳资协商或减发 、 或缓发 、 或

取消不发 。 （ ３ ） 私营商业 、 手工业 中生产营业正常者 ， 可照 １ ９ ５ ３ 年度标准发放 ，

但要根据生产营业的实际情况 ， 通过劳资协商决定发给多少 ， 并报劳动行政部门

备案 ； 生产营业困难者 ， 仿照私营工业企业处理 。 （ ４ ）１ ９ ５３ 年度因生产经营困难

而未发 、 减发但未取消年奖的企业 ，

一般不予补发 ；
１ ９ ５ ４ 年度按上述办法处理 。

凡往年无年奖者 ，

一律不得新创名 目 ， 变相发放年奖 。 取消年奖制度 的企业 ， 对

原先用于发放年奖的资金按照
“

有利于国家资金的积累 ， 同时照顾职工集体福利 、

生活困难的原则
”

加以处理 。
① 这一

“

原则
”

， 也正是科学考察年奖问题的关节点 。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即将到来之际 ， 苏州市从 １ ９ ５ ５ 年 １ 月 中旬开

始 ， 分别由党内到党外 、 由骨干到群众 ， 通过报告 、 座谈 、 小组会 、 个别动员等多

种方式 ， 层层贯彻落实市委 、 市政府 的上述指示精神 ， 将年奖取消工作稳步推进 。

在这
一过程中 ， 工人队伍的整体觉悟不断提高 。 他们认识到 ，

“

年奖这个破坏我们团

结的坏制度 ， 必须予以取消
”

。 取消年奖是为改善福利事业 ， 而不是党
“

变心
”

了 。

在此基础上 ， 全市所有主要纺织企业 （市属 ７ 家 、 区属 ６ ６ 家） 、 食品企业 （米 、 油 、

面粉 、 茶等 ） 、 大部分机械制造企业以及七个市属合营企业及私营厂在 １ ９５ ５ 年都取

消了年奖制度 。 在商业方面 ， 经过初步改造的全部粮食业 、 绸布业 、 茶叶业以及部

分其他行业也有宣布取消年奖的 。②

到 １ ９ ５ ５ 年下半年 ， 苏州市的取消企业年奖工作进入尾声 ， 绝大多数企业取消 了

年奖 。 随着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在 １ ９ ５ ６ 年基本完成 ，
经过多方努力 ， 苏州市属范围

的所有企业都不再发放年奖 。

① 中 共苏州 市 委常委会关于年奖处理 问题的会议记录 ，
１ ９ ５ ５ 年 １ 月 ３ 日 ， Ａ１

－

２
－

１ ９５ ５
－

６８ 。

② 《苏州 市劳动局 关于处理公私合营 、 私营企业年奖问题 总结 》 ，
１９５５ 年 ２ 月 ， Ｃ４－３－ １９５４

－

１ ９ 。

？ １９８？



新 中 国成 立前后苏 州地 区 企业年奖制度 的 演变

四 、 问题探讨

企业年奖问题看似简单 ， 实则具有多重历史 内涵纠结交杂的特点 。 在新中国成

立前的有关档案资料中 ， 经常能看到工会组织关心年奖的发放时间和方式的记录 ，
①

常常从维护员工利益的立场出发 ， 与企业主和管理方进行交涉 。
？ 苏州解放前夕 ，

向无年奖惯例的纽扣业产业工会多次要求该业同业公会仿效其他行业发放年奖 ， 因

屡遭业主拒绝 ， 曾请求吴县县长出面调解 。③ 因此 ， 对于从旧社会走进新社会的工

人来说 ， 年奖意味着向资本家斗争胜利的果实 。

新中 国成立后 ，

一些企业为能继续按时发放年奖 ， 有时还会 向银行借贷 。 如苏

湖嘉路长途汽车公司为发放 １ ９ ５ ０ 年度年奖 ， 就曾通过实物抵押的方式 向交通银行 申

请 ２０００ 个 （实际获得 １５ ００ 个 ） 折实单位的贷款 。
④ 当时许多行业的劳资协议也明

确规定 ， 要按旧例继续发放年奖 。 比如 ， 估衣业和衣作业在订于 １ ９ ５ ３ 年初的劳资协

议中就指出 ： 未经调整工资的企业一律按照原有协议发放 １ ９ ５ ２ 年度的年奖 ， 但增加

了某些新的内容 ：
工资已调整的企业不发年奖 ； 年奖的发放要视经营情况而定 ； 新

建或原先没有年奖的企业不宜发放 。
⑤

由此可见 ， 在新旧制度 的转轨过程中 ， 新 中 国的第一考量 ， 是维护工人利益 。

这是 由新政权的性质所决定的 ， 关系到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切实实现 。 因此 ， 原本

主要 由企业主独 自决定的事项 ， 改由 劳资双方共同协商决定 ， 且要将协商结果呈送

政府劳动部门 、 工会和工商联等 ， 到 １ ９ ５ ５ 年初更明确规定是否发放年奖要获得政府

① 参见 卫德森 ： 《致吴瑞 生 函 》 （秘苏 字第 １ ５ ９ 号 ） ， 原件无成 文 时 间 ，
１７

－

１ ０
－

１ ９４７
－４８ 。

② 吴县 丝织 业产业工会会议记录 ， １ ９４ ６ 年 １ ２ 月 ２０ 日
，

１１ ３
－

１
－

１ ９４ ５
－

１ ９４７
－

９８ 。

③ 吴县纽扣 业产业工会理事长 陈孝 明 ： 《 为 要求资 方核发年 赏
一个 月 迭经协商毫 无结果呈

（吴县总工会理事 长 汪文焕 ） 祈鉴赐救济 由 》
，

１ ９４ ９ 年 １ 月 ４ 日
； 吴县纽扣 业产 业 工会 ：

《 为定期召 集调处纽扣 业年 奖纠 纷资方拒 不 出 席 转请 （吴县朱县长 ） 鉴核迅赐定期 召集

调 解 以 惠 劳工而 息纷争 由 》
，

１ ９４ ９ 年 １ 月 ７ 日
，

１１ ３
－

１
－

１ ９４ ８／１ ９４９
－

１６ ５
。

④ 《 苏 、 湖嘉路长 途 汽 车 公 司 致 交 通 银 行 函 》 ，
１ ９ ５ ０ 年 ２ 月 １ ４ 、 １ ５ 日

，
１４ ３

－

１
－

１ ９４ ９ ／

１ ９５ ０
－

５ ３ 。 （说 明 ：

“

折实单位
”

是指新 中 国成 立初 期为 了 保证 广 大 工薪 阶 层 实 际 收入

不致 因 物价剧 烈 波 动 而 受 影 响 ， 将其货 币 收入 比 照 粮 、 布 等 日 常 生 活 必 需 品 的 实 际

价格折成标准实 物单位 。 １ 个
“

折实单位
”

为 面 粉 １ 斤 、 玉 米 面 （或 小 米 ） １ 斤 、 布

１ 尺 三种 货 物价格之和 ） 参见吴承 明 、 董 志 凯 主 编 ：
《 中 华 人 民 共和 国 经济 史 》 第 １

卷 ， 北京 ：
中 国财政经济 出 版 社 ，

２０ ０ １ 年 ， 第 ７ ７ ９ 页 。 但各地 用 于
“

折 实 单位
”

的

具体物 品 并不 一致 。

⑤ 中 国店 员 工会百货 业工作委 员 会 苏州 市 委 员 会 、 衣 商 业 同 业公会 筹 委会 ； 劳方 协商代

表季允 中 、 陈子才 、 张涤 尘 、 邹志 龙 ， 资方协 商代表濮子培 、 蔡寿芝 、 戈 志 刚 、 朱世

英 ： 《 关 于 （ １ ９ ）５２ 年度年终双薪 问题劳资协议 》 ， 原 件 无成文 时 间 ，
Ｂ３

－

１ １
－

１ ９ ５３
－

２２３ 。

？１ ９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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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批准 。
① 这一切均意在实现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 。 不仅如此 ， 从新政权建立时

起 ， 劳动部门就已开始丰动介入年奖标准确定工作 。 每届年终之际 ， 各级劳动部门

都要召集其所辖范围内重点企业的负责人就年奖问题进行座谈 。 在座谈会正式开始

前 ， 各企业还需要报送当年的盈亏情况以及前一年度的年奖发放情况 。② 政府部门

介人年奖发放工作 ， 最直接的动因 ， 是保障工人既得利益 ； 最根本的原因 ， 是实现

工人阶级当家做主 。

工人阶级当家做主 ， 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实现 。 而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 ，

是在生产力落后的现实条件下进行的 。 因此 ， 尽管年奖是工人阶级对资本家斗争的

胜利果实 ， 但它毕竟是旧时代剥削关系 的表征 ， 还是现实 中落后生产力的表征 。 在

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 ， 剥削关系处于被逐步削弱乃至消除的状态 中 。

不仅年奖 ， 而且国家的一切权利将 向工人阶级领导的劳动者手中转移 。 要实现这一

目标 ， 就需要对旧的生产关系进行改造 。 因此 ， 从 １ ９ ５ ２ 年底 、 １ ９ ５ ３ 年初起 ， 在对

年奖问题的处理中 ， 从中央到地方都反复向工人讲明 ， 年奖是资本家为模糊工人阶

级意识对工人的假恩赐 ， 是达到进
一

步剥削工人 目 的的
一

种不合理制度 。
③ 在取消

年奖的宣传工作中 ， 更
一

再说明 ， 年奖制度是
“

过去旧社会中资产阶级为了掩饰 自

己的剥削行为 、 分化工人 内部团结的
一

种办法
”

，
④ 是对工人的

“

收买
”

，
⑤ 而在新

中国急需建设资金的时期发放年奖 ， 是为了
“

扩大开支 ， 搞垮企业
”

。
⑥ 这些说明的

基本面 ， 是真实的 ， 工人阶级能够直接感受到 。

年奖制度原本是资本家为减少劳资对抗 、 笼络工人感情以便尽可能多地获取剩

余价值而创设的 。 这从上海 、 无锡 、 苏州等地民族企业普遍采取低薪酬 ， 提供相对

较高福利 ， 如提供部分饮食或膳贴 、 创办工人补习班 、 提供娱乐设施等 ， 因而较少

发生劳资冲突的基本史实就能得到印证 。
⑦ 这一制度在个别企业确立后 ， 因能使剩

余价值被资本家可持续地获取 ， 很快被其他企业所仿效 。

新中国成立后 ， 企业主以及职员都拿年奖 ， 且在数量上远超过
一般工人 ， 并在

① 苏 州市西 区人 民政府 劳动 科 ： 《 １ ９５４ 年度年奖工作 总结 》
，

１ ９５ ５ 年 ３ 月 １ １ 日
，
Ｅ １０

－

２
－

１ ９５４
－

１ ３ 。

② 《 苏 州市人 民政府劳 动 局 （ 关于 召开 １ ９ ５０ 年度年奖座谈 会 ） 通知 》 ，
１ ９ ５０ 年 １ ２ 月 １ ８

日 ，
１４ ３

－

１
－

１９５０ ／１ ９５ １
－

１ ２８ 。

③ 苏州市 总 北 区办事处 ： 《关 于年奖工作 的报告 》 ，
１ ９ ５ 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

，
Ａ６

－

３２
－

１ ９５ ３
－

６８ 。

④ 苏 州 市 工会联 合会 西 区 办 事处 ： 《 １ ９５ ３ 年处 理年 奖情 况 汇 报 》 ，
１ ９ ５４ 年 ２ 月 ２２ 曰 ，

Ａ３２
－

６
－

１ ９５４
－

５４ 。

⑤ 中 共苏州 市委 员 会 （关 于年奖处理 问 题 的 ） 第 １ ０１ 次会议记录 ，
１ ９ ５ ３ 年 １ ２ 月 １ １ 曰 ，

Ａ１
－

２
－

１ ９ ５３
－

３８ 。

⑥ 苏州 市工会联合会 南 区 办事处 ：
《店 员 、 手工 业年 奖情 况汇报 》

，
１ ９ ５４ 年 １ ２ 月 １４ 曰 ，

Ａ３２
－

６
－

１ ９５４
－

２０ 。

⑦ 许维雍 、 黄汉民编 ：
《荣家企业发展史 》 ， 北京 ： 人民 出版社 ，

１９８５ 年 ， 第 ２７６
—

２７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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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期内可计人成本而不需纳税 ， 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年奖

取消工作难度大的重要原因 。 就相当多的 中小企业主来说 ， 多拿年奖意味着公私合

营时 自 己 的直接经济损失会减少 ， 因此他们 中不少人总是变相延长年奖发放时间 、

增加年奖发放数量 ， 有的甚至私下向工人表示愿意发放年奖 ， 有的则和工人商量后

以年终福利 、 分红或还乡 费的形式发放年奖 。 因此 ，

“

发奖金
”

并不等于
“

发善心
”

。

而在客观效果上 ， 这种行为确实有在工人与政府间挑拨离间 的作用 。 此外 ， 年奖在

具体实施中 ， 则容易因发放数量 的差异及发放方式 的隐秘而引发工人之间 的矛盾 ，

破坏工人队伍团结 。 从 １ ９５ ２ 年底开始 自上而下反复宣传年奖制度不合理 、 必须尽快

取消 ， 其理据即在此 。

但是 ， 年奖毕竟行之既久 ， 与工人切身利益相关 ， 且蕴含着工人的朴素阶级感

情 。 就单个企业和工人而言 ， 劳资利益关系的对立是客观现实 ， 在合理的工资 、 福

利 、 奖励制度以及规范的困难救助制度仍未建立或完善时 ， 骤然取消年奖 ， 对于众

多普通工人来说 ， 在思想上难以接受 。
① 有些私营 、 个体企业的工人表示 ， 国营有

劳保 ， 私营没有 ， 不发放年奖想不通 。 有的表示 ， 新的工资制度还未建立就取消年

奖说不通 。 此外 ， 单位之间具体做法不同 ， 也易引起工人之间 的攀 比心理 。 尤其是

营业情况好的企业 ， 不仅平时工资较高 ， 而且所获年奖数额也较大 。 因此 ，

一些经

营状况不好的企业员工 自然会感到心里不平衡 ， 纷纷表示年奖不能不拿 。 他们对企

业按时缴纳税收却不发放年奖的做法感到很不理解 。
② 显然 ， 在工人阶级 已然当家

做主的情况下 ， 怎样处理好社会主义原则与现实条件的关系 ， 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 、

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 ， 怎样将年奖转化为企业生产资金 、 国家税收 、 集体福

利 ， 考验着新政权领导者的智慧 。 这要求不仅要使职工在思想上转变对年奖的认识 ，

而且还要处理好低工资水平下广大职工所面临的现实生计困难问题。

新中国对上述问题的处理是成功 的 。 苏州市从党政机构到各个企业在进行取消

年奖工作时 ，

一直持十分慎重的态度 ， 力争做到循序渐进 ， 并通过加强对困难职工

进行生活救助等措施 ， 切实解决工人 日 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 ， 力争使取消年

奖的工作水到渠成 。 当然 ， 在实际工作中 ， 难免产生始料未及的情况 。

从苏州地区取消年奖的实践来看 ， 始料未及情况的发生 ， 与工作方法相关 。 如

１ ９ ５ ３ 年底因取消年奖而发生在江阴利用纱厂的工人闹事事件 ，

一定程度上就与该厂

生硬的领导方法有关 。 事件过后 ， 苏州市委负责人在各种场合一再强调 ， 取消年奖

① 苏州 市工会联合会 中 区 办 事处 ： 《 １ ９ ５４ 年年奖 工作 汇 报 》
， 原 件 无 成 文 时 间 ，

Ａ ３２
－

６
－

１ ９５ ４
－

３６ 。

② 《店 员 中 的年奖情况 》 ， 原 件无 成文单位和 时 间 ，
Ａ３２

－

６
－

１ ９５ ３
－

６ ３ 。 参见 苏 州 市 工会联合

会东 区办事处 ： 《关于总路线 宣传教育及护 税 、 年奖工作 的 汇报 》 （原件无标题 ）
，

１９ ５４

年１月７日 ，
Ａ ３２

－

６
－

１ ９５２
－

４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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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要稳妥 ， 要加强宣传教育 。① 有些行业或单位采取变通措施 ， 如邮政行业在取

消年奖时 ， 采取了一些替代做法 ， 对 ７ ０％左右的职工都发放了季度奖 ， 仅 １９ ５ ３ 年

度苏州市邮政局就发放了２６ １ ２ 万元的季度奖 。
？ 虽没有实现全员覆盖 ， 但发放范围

还是相当广泛的 ， 效果 良好 。 更多的企业则在工资改革中 ， 将年奖逐步并入基本工

资 。 之所以这样做 ， 是由于确定工资标准的权限属于政府部门 ， 而年奖的发放标准虽

然也逐渐受到政府部门掌控 ， 但大体依旧由企业 自 主 。 而且 ， 企业经营状况常有波

动 ， 年奖的发放标准难以固定 ， 而工资标准却极易控制 。 因此 ， 将年奖合并到工资中

更便于管理 ， 还可以 由此消弭不同企业间因年奖标准差异而引起的矛盾 。 刚性的工资

标准
一

经确定 ， 就可以长期保持稳定 。 可见 ， 由于年奖并入工资 ，
且 由政府予以保

障 ， 因此所谓
“

取消年奖
”

的说法 ， 在
“

并人
”

的范围内 ， 是错误的 。 恰恰相反 ， 由

于
“

并人
”

而非
“

取消
”

， 且有政府做后盾 ， 工人的主人翁地位由之得到实现与巩固 。

此外 ， 苏州地区在宣传取消年奖时 ，

一再强调要将企业原先用于发放年奖的资

金统
一上交工会部门作为集体福利资金 ， 单个企业不得 自行处理 ， 更反对大锅饭式

的平均发放 。
？ 这种处理方法有利于打破平均主义 ， 弱化企业与工人之间的依附或

隶属关系 ， 职工不再仅仅是以企业人而是以新的社会人的身份 出现 ， 并以此结成全

新的社会关系 网络 ， 进而体现新制度照顾困难家庭的优越性 。 当然 ， 这种做法在后

来的实践中也显露出诸多负作用 。

众所周知 ，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核心或主体是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尽管

在有些时期的具体实践中 ， 更重视三大改造 ） 。 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经济基础十分落

后 、 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 ， 要实现工业化 ， 所需资金十分巨大 ，

且只能通过国内积累的主渠道予 以解决 。 在这种情况下 ， 取消年奖就与尽可能多地

为工业化建设提供资金 累挂钩 。 事实上 ， 取消年奖确实有助于实现这
一

目标 。 仅

以 １９ ５ ３ 年全市 ７ 家地方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取消的年奖总额计 ， 就达 ７ ．８ 亿多

元 。④ 另
一方面 ，

１ ９ ５ ３ 年是大规模计划经济建设的第一年 ，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要逐步取消年奖 ， 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要逐步缩小城乡

收入差别 ， 以限制农民向城市盲 目流动 ，
⑤ 从而有利于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顺

利开展 。

① 中共苏 州 市委 员 会 （关 于年奖处理 问题 的 ） 第 １〇１ 次会议记 录 ，
１ ９ ５３ 年 １２ 月 １ １ 曰 ，

Ａ １
－

２
－

１ ９５ ３
－

３８ 。

② 《 苏 州 市邮 电局 （ １ ９ ）５ ３ 年度评奖 、 重 点救济 、 取消年奖工作报告 》 ， 原件 无成 文 时 间 ，

Ｇ １
－

１
－

１ ９ ５ ３
－

２ ５ 。

③ 康克 ： 《 关于 大 同 兴超额奖金交税 的最 后意 见 》
，

１ ９ ５４ 年 ３ 月 １ ２ 月 ， Ａ６
－

３
－

１ ９５ ３
－

９
。

④ 中共苏 州市 委工业部 ：
《年奖 问题情况报告 》 （代简 报之三 ） ， １ ９ ５４ 年 １ 月 ２ ６ 日

，
Ａ６

－

３
－

１ ９５ ３
－

９
。

⑤ 吴承 明 、 董 志凯 主编 ：
《 中 华人 民 共和 国经 济史 》 第 １ 卷 ， 第 ９ １ ６

—

９ １ 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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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多方面的工作 ， 苏州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
一样 ， 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中期全

部取消了年奖制度 。

一般认为 ， 改革开放后不久 ， 年奖制度得以
“

恢复
”

， 即便是经

营亏损的企业也坚持发放年奖 。 以苏州华盛造纸厂为例 ，
１ ９ ９ ５ 年尽管亏损额高达

２ ９ ６ 万元 ， 但仍决定给每名工人发放 ２ ００ 元的年奖 ， 中层干部每人 ２８０ 元 ， 班组长

每人另发 ５ ０ 元 。 同时 ， 还给每人发放嘉奖 ６０ 元以及价值 ７０ 元左右的实物 。 全厂用

于发放年奖的费用高达 ４０ 万元人 民币 。
① 不仅如此 ， 发放年奖的做法还很快普及到

几乎所有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 。

我们认为 ， 取消与
“

恢复
”

年奖都是合理的 ， 两者并非相互否定的关系 。 只有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 ， 站在社会主义立场 ， 才能将二者的关系看清楚 。

从本质上说 ， 它们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 ， 依据不同 的历史条件而

产生的 。 取消年奖 ， 虽然具有叠加性与混杂性的复杂 因素 ， 但主要是为消除剥削关

系 ， 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迈进 ， 快速增强综合国力 ， 切实实现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 。

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

恢复
”

年奖制度 ， 则是为更好更快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

由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力不具有商品属性 ， 薪资 中不存在剥削关系 ， 因此年奖

制度与其说是
“

恢复
”

， 毋宁说是
“

建立
”

。 社会主义年奖制度的建立 ， 是中 国特色

社会主义在薪资领域的制度创新 。 虽然名称未变 ， 但实质是不同 的 。 说改革开放新

时期
“

恢复
”

了当年出于消除资本剥削属性而取消的年奖制度 ， 显然是不妥当的 。

苏州地区企业年奖制度的演变 ， 尽管在形式上不够整齐划一 ， 时间上有先有后 ，

但与其他地区相比执行情况较好 ， 即不仅所遭遇的阻力明显较少 ， 而且在变迁后确

立的新制度 ， 较为稳定 ， 并能在运行过程中不断实现 自 我完善 ，
无须过多支付维持

和完善该制度的成本 ， 却能获得多赢的结果 。 在工人阶级已经当家做主的时代 ， 它

为我们把长远 、 整体利益和眼前 、 局部利益很好地协调起来 ， 更好地发展建设社会

主义 ， 提供了启发 。

〔责任编辑 ： 荣维木 李 葳 责任编 审 ： 路育松 〕

① 华 盛造纸厂会议记录 ，
１ ９９ ６ 年 ２ 月 ６ 日 ， Ｇ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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